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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 

現時香港規管人對人促銷電話的制度 
 

法定 – 《個人資料(私隱)條例》(第486章) 

• 禁止資料使用者在沒有獲得資料當事人同意的情況下
使用其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 

自行規管 – 自願性業界實務守則 

• 涵蓋打出大部分人對人促銷電話的四個行業(金融、
保險、電訊及電話中心) 

• 建議打出人對人促銷電話的最佳做法，包括合理的致
電時間、顯示來電號碼及遵從取消接收要求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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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立顧問進行的調查 

 

1. 公眾調查 
• 訪問了1 004 名受訪者 

 

2. 業界調查 
• 在190 間回覆的受訪公司中，42間涉及打出人對人促銷電話 

 

3. 其他地區針對人對人促銷電話所採用的規管制度
的研究 
• 研究了17 個地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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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人對人促銷電話的數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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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眾調查 

 94%的受訪者曾經收過人對人促銷電話 

 35%在調查日期之前的7天接到6個或以上的人對人
促銷電話 

業界調查 

 42間受訪公司每日向香港的接電者合共打出約    
210 000個人對人促銷電話 

• 37間公司每日從香港打出約142 550個人對人促銷電話 

• 7間公司*每日從內地向香港接電者打出66 800個人對
人促銷電話 
*當中兩間公司從中國內地及香港打出該類電話 



(B)對人對人促銷電話的回應和觀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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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眾調查 

 96%受訪者認為人對人促銷電話曾在某程度上造成
滋擾或帶來不便 

收到人對人促銷電話時的回應 

 37%受訪者會在一開始便向來電者表示不感興趣 

 27%受訪者會立即掛斷電話 

 20%受訪者會先接聽電話，看看會否對有關內容感
到興趣 

 13%受訪者不會接聽電話(例如被電話應用程式阻隔) 



(C) 涉及使用個人資料的人對人促銷電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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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眾調查 

超過一半的受訪者(56%)記起他們所收到的人對人
促銷電話中，超過40%涉及使用其個人資料 

業界調查 

受訪公司報稱了他們致電清單的來源 

 74%接電者是他們現時或以前的顧客 

 21%包含接電者個人資料的電話號碼是由客戶／外
判電話中心／關聯公司／商會提供 

 6%擬打出的電話號碼並無使用個人資料 
註： 因四捨五入的關係，以上的百分比相加結果不等於100% 



(D)人對人促銷電話帶來的好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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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眾調查 

 4%表示人對人促銷電話曾為他們帶來好處 

 10%曾因人對人促銷電話的緣故而進行過商業交易 

業界調查 

 57%涉及打出人對人促銷電話的受訪公司表示其平
均交易成功率*低於5% 

 23%則表示其交易成功率超過10% 
* 「成功率」指能達到擬定目的的通話的百分比，例如使接電者同意購買／ 訂閱產品／服務，或與接電者會面
等 



(E)取消接收機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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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眾調查 

 47%曾接收過涉及使用個人資料的人對人促銷電話
的受訪者曾要求來電者不要再次來電 

在那些不曾要求來電者停止來電的受訪者中，34%

會在沒有與來電者交談的情況下掛斷電話，而17%

則認為提出這樣的要求並沒有用處 

業界調查 

 93%受訪公司表示他們設有內部的取消接收清單 

• 92%聲稱接電者只需在電話中告知來電者他們日後不
欲接收該類來電，來電者就不會再次致電 

 



(F)與人對人促銷電話有關的就業情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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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6間受訪公司報稱他們聘用了大約3 400名直接或間
接從事打出人對人促銷電話的員工 

• 2 400名員工受僱於香港 

• 1 000名員工受僱於中國內地 

 

顧問根據所呈報的本地就業情況及回應率作出線性
推算，並估計在2015年大約有7 000名香港僱員直接
或間接地從事打出人對人促銷電話的工作 



(G)對規管人對人促銷電話的意見(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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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眾調查 

 86%受訪者支持把人對人促銷電話的規管範圍擴大
至所有行業; 11%的受訪者則持相反的意見 

• 67%支持立法規管，及16%支持以自願實務守則規管 

 73%表示願意協助調查人對人促銷電話的違規，而
20%的受訪者則表示不願意 

• 超過85%願意提供所收到的人對人促銷電話的詳情 

• 只有63%及51%分別願意到執法機構協助作進一步調
查或出庭作證 



(G)對規管人對人促銷電話的意見(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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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界調查 

考慮加強人對人促銷電話的規管中較為重要的因素: 

沒有涉及打出人對人促銷電話的受訪公司 

1. 減少對市民造成的不便 

2. 收緊現有《個人資料(私隱)條例》 

3. 打擊由其他地方打出的人對人促銷電話 

涉及打出人對人促銷電話的受訪公司 

1. 對就業情況的影響 

2. 交易宗數 

3. 營運成本增加 



(G)對規管人對人促銷電話的意見(3) 

12 

業界調查 

 在所有受訪公司當中，各有29%支持立法規管及以自願遵守
的實務守則進行規管，而37%則認為兩個模式皆可接受 

 涉及打出人對人促銷電話的42間受訪公司，10%傾向立法規
管，60%傾向以自願實務守則進行規管，而19%則認為兩者
皆可接受 

 

如人對人促銷電話的規管予以立法加強，在190間受訪公司中， 

 54% 不會採取任何相應行動 

 31% 表示會更依賴其他市場促銷渠道 

 8% 表示會減少打出人對人促銷電話 

 4% 表示會設法獲得香港以外的電話中心服務 

 18% 預期他們的銷售量將會平均下跌35% 



其他地區針對人對人促銷電話所採用
的規管制度 (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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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17個研究地區當中， 
• 6個地區就人對人促銷電話制定特定法例或規例 
• 9個地區把針對人對人促銷電話的規例納入保障資料／消費
者的法例或規例 

• 一個地區把針對人對人促銷電話的規例納入其電訊法例 
• 一個地區則未有任何針對人對人促銷電話的規管制度 

 11個地區(印度、韓國、中國內地、新加坡、澳洲、南非、
荷蘭、英國、加拿大、美國和阿根廷)設有一套法定的拒
收訊息登記冊；新西蘭則設有一套非法定的拒收訊息登
記冊 

日本的法例只規定電話促銷商須向接電者提供某些資料 

在台灣和澳門，人對人促銷電話的接電者有權知悉其個
人資料會被如何處理及反對電話促銷商進一步處理其個
人資料 

 



其他地區針對人對人促銷電話所採用
的規管制度 (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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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挑戰 

「更改來電顯示」技術 

• 偽造「來電顯示」 

 

從其他地區打出的電話 

• 其中一個地區(澳門)在調查方面亦遇到困難，因為大
部分人對人促銷電話在該地區以外的地方打出 

 



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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